
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7 年硕士研究生推免生复试工作方案 

根据教育部关于参加硕士研究生推免生复试考生的基本要求和《北京科技大

学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管理办法》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外国语学院 2017年硕士研究

生推免生复试工作方案。 

一、组织管理 

学院成立以院长为组长的硕士生研究生推免生复试领导小组，各相关人员为

成员的复试工作小组，负责复试的各环节，所有参与复试工作的教师，都要秉承

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严格按照工作规范落实各项工作。 

1、领导小组 

组  长：张敬源 

副组长：陈红薇 

职  责：全面负责学院研究生复试工作。 

2、工作小组 

组  长：陈红薇 

成  员：武冠雄、庄凤英、赵姗姗、李献策、各位复试教师 

职  责：负责推免生复试考生的资格审查、报到、考务组织等工作；具体落

实各复试环节工作，包括综合面试等工作。 

二、准备工作 

1、复试教师的遴选、培训 

每个复试小组由 3名以上复试教师组成，复试教师是从学院硕士生导师中按

照德学兼备、经验丰富的原则进行选拔，对复试情况详细记录、给出成绩、评语

和提出录取建议。学院复试领导小组负责对复试教师进行集中培训，重点讲解，

保证复试工作的公正、规范。 

2、复试考生资格审查 

学院成立资格审核工作小组，在考生报到时按照学校资格审查要求，认真、

严格的审查复试考生的各类证件和材料，并做好记录和存档。复试资格审查须提

交材料，请考生查看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网站通知。 

3、监督工作 



学院复试领导小组负责学院复试的监督和复议工作。 

三、工作办法 

1、复试资格 

（1）符合《北京科技大学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

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管理办法》中规定的申请条件； 

（2）按正确的申请程序完成申请步骤并报考我院相关专业，向学院邮箱

sic@ustb.edu.cn 提交申请材料电子版； 

（3）接到并接受我院复试通知。 

    2、复试录取程序 

考生申请——我校发放复试通知——考生接受复试通知——复试报到——

参加复试——我校向拟录取的申请者发放待录取通知——申请者 24小时内确认 

（1）复试报到 

获得复试资格的推免生应在复试时间之前到外语楼 311报到，并提交《北京

科技大学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

研究生管理办法》中规定的申请材料。 

（2）参加复试 

按复试通知要求参加复试。 

    3、复试时间、地点 

我院将在 9 月 26 日至 10 月 17 日之间安排若干次复试，具体时间地点以复

试通知为准。 

首次复试

日期 
报到时间、地点 复试时间 复试地点 复试对象 

9月 26日 

外国语言文学、 

翻译硕士（英语）

8：30-11：30 

外语楼 311 

13：00-17：00 外语楼 301 

向学院邮箱 sic@ustb.edu.cn 

提交申请材料电子版并审查合

格的考生 

9月 29日 

翻译硕士（日语） 

8：30-11：30 

外语楼 311 

12：30-14：00 外语楼 309 
在推免系统报名并收到复试通

知的考生 

10月 17日 复试安排视剩余推免名额和考生申请情况另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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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复试方式 

    学院复试为综合面试，综合面试包括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两部分，满分为

100分。重在考察考生的语音、语调、口语表达能力、即席反映能力以及综合素

质情况。专业能力包括两部分：专业知识和口译。专业知识要求考生用外语就某

一专业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就复试老师提出的问题作出即席回答；口译部分

为一般难度的语篇翻译。复试小组根据考生的语音与语调、口语准确度与流利度、

回答内容的广度与深度以及即席反应能力等方面给出成绩和综合评价。综合素质

重在考核考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情况。 

5、复试成绩 

复试成绩为百分制，复试成绩不及格(综合面试成绩低于 60分)者不予接收。 

6、录取 

我院以复试考生的复试成绩为录取依据，录取时按每批次各专业根据招生人

数按考生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复试结束 24 小时内，通过“推免服务系统”向拟录取的申请者发放待录取

通知，“待录取通知”有效期为 24 小时，申请者应在规定时间内确认，否则视

为自动放弃待录取。 

7、政审 

    本年度录取工作结束后，统一开展对所有拟录取考生的政审等相关工作。 

8、其他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其拟录取资格： 

①提供的材料与事实不符； 

②在本科学习期间有不及格科目或受到纪律处分； 

③入学前未取得学士学位证书； 

④体检不合格； 

⑤政审不合格； 

⑥ 其它不符合教育部及我校录取条件者。 

四、咨询及举报电话 

复试咨询：62316788 赵老师 

监督举报电话：62316788 

本复试方案最终解释权归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外国语学院 

http://yz.chsi.com.cn/tm


2016年 9 月 18日 

 


